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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4_BA_AC_E8_88_9E_E8_c66_644033.htm 一、学院概况 北京

舞蹈学院始建于1954年，1978年由国务院批准改制为高等学

校，是中国唯一的一所专门从事舞蹈教育教学与研究的高等

学校。经过50多年的发展，已成为世界颇具影响力的学校，

自建院以来，为国家培养了众多舞蹈演员、舞蹈教师、舞蹈

编导、舞蹈研究人才，遍布三十一个省市自治区和20多个国

家。 继续教育学院作为北京舞蹈学院的二级学院，有着二十

多年的发展历史，它以北京舞蹈学院为依托，承担着成人舞

蹈教育的重任，与院本部实行教师、教学资源共享，同时拥

有一支自己的高水平的专职教师队伍。学院本着“文舞相融

，德艺双馨”的治校原则，实行标准化、科学化、制度化的

管理模试，被誉为成人舞蹈教育一道亮丽的风景线，历届毕

业生均受到用人单位好评。经教育部批准2009年继续面向社

会招生，开展多层次、不同专业的函授学历教育。 二、报考

对象条件 1、本院成人高等教育面向社会招收遵守中华人民

共和国宪法和法律，从事并热爱舞蹈工作的在职从业人员，

舞蹈专业应届大、中专毕业生和社会文化系统的其他人员。

2、报考专科起点升本科（以下简称“专升本”）的考生，必

须是已经取得经教育部审定核准的国民教育系列高等学校、

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机构颁发的专科毕业证书或以上证书的舞

蹈工作者和舞蹈爱好者。 3、报考高中起点升专科（以下简

称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

问 www.100test.com 


